[bookmark: _GoBack]河源市医药价格监测和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暂行）
（征求意见稿）

一、为科学、有效组织和规范医药价格监测和信息发布工作，发挥价格监测和信息发布在价格管理中的作用，增强医药价格信息的透明度，引导群众合理选药购药，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促进医药机构价格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特制定本办法。
二、本办法所称价格监测指医疗保障部门对全市定点医药机构的医保药品、医用耗材的变动情况进行采集、分析、公开发布等活动，按季发布医药价格信息。
三、市、县（区）医疗保障部门负责医药价格监测和信息发布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四、价格监测和信息发布实行动态调整，重点监测和发布内容主要为：
1.国家和广东省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品种和非中选品种；
2.本市定点医药机构机构单价高、销量大、销售总金额高的医保药品、医用耗材；
3.国家和广东省纳入“两病”（高血压、糖尿病）管理的药品；
4.其他需要重点监测的医保药品、医用耗材。
五、市、县（区）医疗保障部门要不断完善价格监测手段，依托国家医保信息平台调取定点医药机构价格数据。
六、各县（区）医疗保障部门应确定一定数量的定点医药机构作为定点价格监测单位，并实行动态调整。原则上，各县（区）每季纳入医药价格监测和信息发布范围的定点价格监测单位不少于5家（定点医疗机构不少于2家、定点零售药店不少于3家）。
[bookmark: qihoosnap0]七、为确保监测医药价格变化的可比性、稳定性，市医疗保障部门将在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公布监测品种种类、通用名及规格（不少于30个）。监测品种名称规格一经确定，在每个季度的监测周期内不得随意变动。首次公布监测品种时间为2022年*月*日。
八、定点价格监测单位要确定一名价格信息员，按照价格监测季报统一表格上报，报表需经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于每季后的5日内上报县（区）医疗保障部门。市直定点医疗机构直接报送市医疗保障局。
九、各县（区）医疗保障部门负责收集辖区内定点价格监测单位上报的信息，并于每季后的10日内汇总上报市医保保障部门，遇节假日顺延。首次上报时间为2022年*月10日。 
十、市、县（区）医疗保障部门应当加强对价格监测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十一、各县（区）医疗保障部门应严格履行价格监测和信息上报的审批程序，严把信息质量关，确保上报信息准确无误。
[bookmark: qihoosnap5]十二、本办法的价格信息发布主体单位为市医疗保障部门，定期发布本市定点价格监测单位的医药价格信息。
十三、市医疗保障部门对定点价格监测单位上报的医药价格信息按季定期在微信公众号或市政府网站等公布，适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发布。
十四、市、县（区）医疗保障部门应建立信息跟踪反馈机制，密切关注信息发布后的社会反映，及时高效处理相关舆情和突发事件，不断总结提升信息发布工作水平。
十五、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市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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